
如何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全面普及， 网络空

间成为开设赌场犯罪的重要领域， 严重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 虽然 “两高一部” 先后发布了 《关于

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和 《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 但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犯罪行为定性、 赌

资认定、 量刑把握等问题仍存在分歧。

网络开设赌场

与聚众赌博的区别
胡智强： 在打击赌博犯

罪时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

原则：

一是依法惩治。 赌博犯

罪社会危害性大， 而且容易

滋生次生犯罪， 对这类严重

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案件，

应当依法予以从严惩处。 同

时， 针对网络赌博犯罪的特

点， 要完善电子证据的搜集

固定， 加强对赌博犯罪资金

链的查处。

二是聚焦源头。 应当重

点打击赌场的组织者或者网

站的经营者、管理者，并有力

查处与赌博类犯罪相关的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洗钱

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是严格适用法律，准

确把握罪与非罪。 对于那些

亲友之间以娱乐为目的，少

量输赢财物的， 应坚持一定

程度的出罪化思想；对《赌博

机意见》等司法解释明确

规定的在赌博犯罪活

动中从事辅助工作的

人员，要按照其

作用地位以及

获利情况等加

以区分，为治

安违法处罚

留下空间，集

中力量打击

那些有严重

社会危害的

行为。

董玮：实

践中，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准确贯彻落实宽

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是制

定细化的规则， 如参照非法

行医罪， 规定一定时期内行

政处罚达到多少次可构成开

设赌场罪。 二是做好刑行衔

接， 在对受雇佣为赌场从事

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

牌坐庄、 兑换筹码等活动的

人员作相对不诉后， 应当及

时通知行政机关， 给予适当

的行政处罚。

曹坚： 对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的理解和贯彻要注意到

网络开设赌场犯罪与线下型

开设赌场犯罪的区别， 充分

考虑望风看场、 发牌坐庄等

工作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的地

位作用， 深入理解一般不追

究刑事责任和可以不追究刑

事责任的含义， 审慎适用出

罪规定。 对于高额固定工资，

可以行为人居住地上年度社

平工资数额为参照， 结合其

是否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实施

开设赌场行为并累计计算、

领取工资， 综合判断是否属

于高额固定工资。

薛飞：对于望风、兑换筹

码等人员， 在用赌博机开设

赌场过程中， 起的作用其实

是很次要的， 可以不追究刑

事责任。 但是如果是在网络

百家乐、网络赌球等，兑换筹

码的人员作用相当于配钞人

员，作用比较关键，应当认真

区分，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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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开设赌场犯罪

赌资数额的认定

薛飞：首先， 如果证明码量的证

据能够取证到位， 以码量认定赌资最

为客观。 《网络赌博意见》 规定的投

注金额是反复的投注金额， 就是码

量。

码量反映了参赌次数、 社会危害

性， 还有赌场的规模性。 按照码量来

算， 便于操作， 执法也容易统一。

其次， 如果码量查不到， 按照 《网

络赌博意见》 规定， “赌资数额可以按

照赢取的点数乘以每一点实际代表的金

额认定” “对于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接

收、 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 犯

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的， 可以认定为赌资”， 按照 2005 年

“两高” 《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赌博犯

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 换取筹码的款物

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

可见， 以输赢额、 转账金额、

实际查获的资金数额作为赌资也是有

法律依据的， 也有利于被告人。

陆平：实践中， 开设赌场一般以现场查

获的资金作为赌资， 查获的全部人员作为

参赌人员， 主要是因为侦查行为难以复现

之前的事实， 特殊情况下， 某些案件有账

本有人员， 一旦查实也可以认定。

对于互联网开设赌场行为的认定可对

照线下赌博， 连续开局的赌资应累计计算，

码量即为实际投入的资金量， 对此直接按

照相应的比例进行换算， 与线下没有本质

差别。 一旦码量累计到很大的数额， 就意

味着大量资金进入赌场。

对于本罪的处理， 定罪应当慎重， 但

量刑要态度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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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智强：开设赌场罪与

聚众型的赌博罪，最大区别

在于赌场规模大小、组织分

工程度以及盈利分配模式

等方面，开设赌场是一种规

模化的聚众赌博，因而在刑

罚区间上有明显不同，开设

赌场罪的量刑远高于赌博

罪。

董玮：区分开设赌场罪

与聚众赌博罪的标准，首先

是规模层面， 开设赌场，规

模较大， 组织结构完整；聚

众赌博规模化较小，组织结

构简单。 其次是对资金的控

制，对规则的制定层面。 网络

开设赌场要与线下的赌场在

规模、规则方面要有一定的类

似性。 对于代理要进行严格限

缩解释，如果行为人拿的是代

理账号，代表赌博网站认可了

代理行为，但是拿的是会员账

号， 说明网站不认可代理资

格。 即便行为人持会员账号去

赚钱，实际上代理关系是不能

成立的，代理要严格按照法律

规定， 更有利于判断和定性。

此种情况即使不认定代理身

份， 情节到达一定程度的，还

是通过用聚众赌博，甚至线下

开设赌场罪名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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